
做好可行性研究和方案论证：

1.企业产权转让导致转让标的企业的实际控制

权发生转移的，转让方应同时制定标的企业

职工安置方案， 安置方案应当经职工代表大

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

2. 涉及债权债务处置事项的，应当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符合以下情形，转让价格可以资产评估报告或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确认

的净资产值为基础确定，且不得低于经评估或审计的净资产值：

1. 集团公司系统企业之间实施重组整合，转让方和受让方皆为集团

公司及集团公司直接或间接全资拥有的子企业；

2. 集团公司系统企业内部实施重组整合，转让方和受让方皆为该国

有控股企业或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及其直接、间接全资拥有的子企业。

符合以下情形，产权转让可以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

涉及政府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主导推动的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以及专业化重组等重大事项，企业产权在不同的国家出资企业及其控

股企业之间转让，且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的。

国有产（股）权的转让方案应包含：

企业基本情况、产权转让的必要性、产权转让的可行性论证情况，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转让标的账面情况、转让方式、转让底价确定方式、受让方资格条件、企业管理层是否

参与受让，标的企业原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转让后企业股权结构和法人治理情

况、转让后企业发展方向和经营思路、转让公告的主要内容等。

特别事项：

1. 信息预披露：因产权转让导致转让标的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发生转移的，转让

方应当在转让行为立项申请获批后10个工作日内，通过产权交易机构进行信息

预披露，时间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

2. 重新披露：降低转让底价或变更受让条件后重新披露信息的，披露时间

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新的转让底价低于评估结果的90%时，应当经转让

行为批准单位书面同意。

3. 受让方资格条件：原则上不得针对受让方设置资格条件。确需设置的，不得

有明确指向性或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所设资格条件相关内容应在转让方案中写

明，经集团公司决策批准并经产权交易机构审核后报市国资委备案。

信息预披露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上1、2、3、

4、5项的内容。

国有产权转让项目审批流程

产权公开转让

产权协议转让

企业筹备产权公开转让材料：：

1. 国有产（股）权转让的实施方案；

2. 职代会审议会议纪要、决议（如涉及）；

3. 关于国有产（股）权转让方案的法律意见书；

4. 完成国有资产评估备案；

5. 取得企业国有产权登记表；

6. 其他相关材料。

转让方出具书面决议：

出具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

企业向集团公司报送

（同步在资产管理系统登记项目信息）：

1. 拟实施转让国有产权的申请文件；

2. 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议）相关决议文件；

3. 国有产（股）权转让的实施方案（主要内容除立项申请时方

案所包括内容外，还应包括转让标的的评估情况、转让底价、

职工安置分流方案的主要内容等）；

4. 职代会审议会议纪要、决议（若有）；

5. 关于国有产（股）权转让方案的法律意见书；

6. 企业国有产权登记表；

7. 国有资产评估备案表；

8. 其他相关材料。

判断是否属于以下任一情况：

1. 市属国有企业及所属净资产超过2亿元的二级

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实际控制企业，老字号

企业，二级以下重要子企业以及情况特殊企业

的国有产权对外公开转让。

2. 涉及市委市政府部署及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

构要求的国有产权转让事项

是：经履行相应决

策程序后，报市国

资委审批。

否：经履行相应决策

程序后，由市属国有

企业董事会审批。

集团公司内部审核：

1.部门形式审查

2.总经理办公会

3.党委会

4.董事会

集团公司审批通过：

出具简复单

产交所公开挂牌及

信息披露：

要求同上

成交后后续工作：

1. 办理产权登记

2. 报送半年度和年度国有交易情况表

集团公司内部审核：

1.部门形式审查

2.总经理办公会

3.党委会

4.董事会

集团公司报市国资委审批：

项目全套资料

企业筹备非公开产权转让材料：

1. 国有产（股）权转让的实施方案（需说明采取非公

开协议方式转让产权的必要性以及受让方情况）；

2. 职代会审议会议纪要、决议（如涉及）；

3. 关于国有产（股）权转让方案的法律意见书；

4. 国有资产评估报告（符合特定情形的，可仅提供企

业审计报告）；

5. 取得企业国有产权登记表；

6. 其他相关材料。

转让方出具书面决议：

出具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

企业向集团公司报送

（同步在资产管理系统登记项目信息）：

1. 拟实施转让国有产权的申请文件；

2. 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议）相关决议文件；

3. 国有产（股）权转让的实施方案（需说明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产权的必要性以及

受让方情况）；

4. 职代会审议会议纪要、决议（若有）；

5. 关于国有产（股）权转让方案的法律意见书；

6. 国有资产评估备案表（符合特定情形的，可仅提供企业审计报告）；

7. 企业国有产权登记表；

8. 其他相关材料。

判断是否符合以下情况：

集团公司及各级控股企业或实际

控制企业之间因实施内部重组整

合进行产权转让的。

是：经履行相应决策

程序后，由市属国有

企业董事会审批。

否：经履行相应决策

程序后，报市国资委

审批。

集团公司内部审核：

1.部门形式审查

2.总经理办公会

3.党委会

4.董事会

集团公司审批通过：

出具简复单

市国资委审批通过：

出具简复单

产交所公开挂牌：

1. 正式披露信息时间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

2. 信息披露期满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的，

可以延期或在降低转让底价、变更受让条

件后重新进行信息披露。

披露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2. 转让标的企业的股东结构；

3. 产权转让行为的决策及批准情况；

4. 转让标的企业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和最近一期财务报表中的主要财务指

标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营业收入、净利

润等（转让参股权的，披露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中的相应数据）；

5. 受让方资格条件（适用于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的情形）；

6. 交易条件、转让底价；

7. 企业管理层是否参与受让，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8. 竞价方式，受让方选择的相关评判标准；

9. 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成交后后续工作：

1. 办理产权登记

2. 报送半年度和年度国有交易情况表

成交后后续工作：

1. 办理产权登记

2. 报送半年度和年度国有交易情况表

集团公司内部审核：

1.部门形式审查

2.总经理办公会

3.党委会

4.董事会

集团公司报市国资委审批：

项目全套资料

市国资委审批通过：

出具简复单

成交后后续工作：

1. 办理产权登记

2. 报送半年度和年度国有交易情况表


